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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

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法院：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案 号： （2023）黑 1002 民初 337 号

案 由：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裁判日期： 2023 年 02 月 28 日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黑 1002 民初 337 号

原告：葛娟，女，1967 年 12 月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现住黑

龙江省绥芬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宏伟，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睿，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市分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

爱民街 156 号。

负责人：李金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爽，黑龙江建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葛娟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财保险牡分

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3 年 2 月 2 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葛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宏伟、郭睿，人财保险牡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

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人财保险牡分公司给付保险金 121750.85 元；2.要求人

财保险牡分公司赔偿自 2022 年 7 月 4 日起按ＬＰＲ利率加计 50%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

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3.要求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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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张百达以舅舅陈某某为被保险人与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订立保险合同，险种名称为“人

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保障内容（1）恶性肿瘤医疗费用补偿保额 200 万元；（2）一般医疗

费用补偿保额 200 万元，保险期间自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保险费 1116

元。2020 年 5 月 21 日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陈某某因患胰腺恶性肿瘤、肝恶性肿瘤、肝硬化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个人支付医疗费用 35018.78 元；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个人支付医疗费用 82646.81 元；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入绥芬河市人民医院进行第三次住院治疗，个人支付医疗费

用 4085.26 元，个人支付合计 121750.85 元。陈某某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死亡。2020 年 11

月，陈某某的家属向人财保险牡分公司申请理赔，并提交了所有理赔资料，直至 2022 年 7 月

4 日，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财作出《保险拒赔告知书》，认为陈某某投保前空腹血糖指标偏高、

已患糖尿病，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决定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陈某某的法定继承人有其配偶

葛娟及女儿陈婧妍。陈某某死亡后，陈婧妍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案涉保险金。葛娟认为，依据保

险法及保险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在投保时未询问投保人，投保人不负有

如实告知义务，人财保险牡分公司主张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缺乏事实依据；陈某某投保前未被

医院诊断为糖尿病，空腹血糖指标偏高只是一种现象，不是疾病，人财保险牡分公司以此拒赔

缺乏事实依据；空腹血糖指标异常与陈某某所患胰腺癌、肝癌之间毫无关联，人财保险牡分公

司以此拒赔缺乏事实依据；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在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直接以投保人故

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赔违反法律规定，即使认为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在《保险拒赔告知

书》中行使了解除权，解除权亦因行使期限超过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而消灭。综上，人财

保险牡分公司作出的拒赔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葛娟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辩称，被保险人、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身体情况，隐瞒病情，我

公司拒付保险金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健康问卷第三条及第二条规定，

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其身体状况及就医情况，但被保险人在投保时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因

左耳突发性疾病在医院治疗 8天，2019 年 2 月 27 日因糜烂性胃炎住院治疗 5天，且其报告单

血糖空腹检查结果高于参考区间的最高值，因此，是由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进行的

投保，我公司有理由拒付，作为投保人张百达是我公司绥芬河支公司的经理，应当对该险种明

知，并对该险种的相关权利义务也知晓，在此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投保，属于隐瞒病情，不符合

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葛娟要求给付保险金及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责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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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予承担。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葛

娟所举证据二，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复印件二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

病案、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据四，公证书复印件

一份、放弃书一份，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无异议，上述证据系合法有效的书证，具有客观真实性，

本院予以确认。

对葛娟所举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证据一，电子投保单、保险条款各一份。意在证明：2019 年 12 月 13 日，张百达为陈

某某在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投保了“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保额 400 万元，保险期间 1年，

自2019 年 12月 14日至 2020年 12月 13日，保费 1116元；保险合同条款第 2.1.3条约定：……

（3）若被保险人选择投保恶性肿瘤医疗保险责任……对于自确诊恶性肿瘤之日起所发生的符

合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医疗费用，保险人在计算保险金时，不设置免赔额，按如下公式计算保险

金：保险金＝（合理医疗费用-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已补偿金额以及其他途径已获得的医

疗费用补偿金额）×给付比例。

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

保险条款当中 2.2.1 中约定了在获得被保资格前所患既往症属于责任免除范围，葛娟举示以上

证据也能够说明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已向投保人尽到了如实告知的义务。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可以证实张百达（投保人）为其舅舅陈某某（被保险人）

在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投保了“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2.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3张（陈某某女儿陈婧妍与人财保险牡分公司理赔人员聊天

记录）、保险拒赔告知书复印件一份。意在证明：2021 年 7 月 21 日，陈某某女儿陈婧妍与人

财保险牡分公司理赔人员李杨沟通：“哥，我妈妈说那些资料都在你们那，我们手里没有资料

了。”表明葛娟在2021年7月21日前已向人财保险牡分公司申请理赔并提交了理赔资料；2021

年 8 月 30 日李杨回复：“我明天提交案件了。”表明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已受理理赔；人财保

险牡分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向葛娟送达《保险拒赔告知书》，拒赔理由为投保前未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拒赔违反保险法规定，且人财保险牡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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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已经消灭。

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质证认为，对此组证据中保险拒赔告知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微

信聊天记录是否为我公司员工代理人需要进一步核实，即使为我公司员工也是履行正常理赔手

续，但因陈某某的客观情况不符合理赔事项，因此，我公司拒绝理赔合理合法，在保险拒赔告

知书中也明确了拒赔事项及理由。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可以证实葛娟曾向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提出过理赔请求，

人财保险牡分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作出保险拒赔告知书，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3.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陈某某与其同学马杰微信聊天）。意在证明：2020 年

10 月 7 日，陈某某说：“资金问题您不用操心，我还有商业保险，一年可赔付 400 万元。”

表明陈某某已知晓并同意张百达为其投保案涉保险，其保险合同成立后，陈某某及人财保险牡

分公司均未提出异议，且保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案涉保险

合同成立并生效。马杰是陈某某的同学，在上海的医院做医生。

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质证认为，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从对话内容中能看出

陈某某所述的商业保险一年可赔付 400 万元，并不是本案的保险险种，因此，该份证据无法证

实陈某某知晓案涉保险险种。

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结合庭审调查可以证实陈某某对于张百达为其投保的“人人安康”百

万医疗保险是同意并知晓的，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对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所举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证据一，“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健康问卷一份、牡丹江林业中心医院住院病案一份、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复印件一份。意在证明：陈某某及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尽到如实陈述

的义务，不符合投保的条件，因其在投保前多次就医，但隐瞒住院记录，违反了问卷调查中的

第三条、第四条的相关约定。

葛娟质证认为，对此组证据中的“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健康问卷的真实性有异议，该

份问卷无法证明是张百达投保时填写的健康问卷，且问卷底部没有投保人签字，即使该问卷真

实，对证明问题亦有异议，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保险人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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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前提，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无证据证明案涉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经就健康问卷的内容提出明确

询问，因此,投保人没有告知的义务，更重要的是该份问卷第 2.3.4 项问题中并未询问投保人

在投保前是否患有糖尿病等问题，因此，投保人也没有告知的义务；对住院病案的真实性无异

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陈某某投保前的住院病历中并未确诊患有糖尿病，基于投保时，人财

保险牡分公司未履行询问义务，因此，对于投保前的住院情况，投保人没有告知的义务。

本院认为，此组证据不能证明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在本案中对此份证据

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 年 12 月 13 日，张百达在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投保了一份“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

被保险人为陈某某，保障内容包括恶性肿瘤医疗费用补偿，保险金额为 2000000 元；一般医疗

费用补偿，保险金额为 2000000 元，保险期间自 2019 年 12 月 14 日零时起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二十四时止，并向人财保险牡分公司交纳保险费 1116 元。陈某某于 2020 年 5月 21日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恶性肿瘤，个人支付

医疗费 32320.06 元；陈某某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主要诊断为：胰腺癌，个人支付医疗费 82646.81 元；陈某某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胰腺癌，个人支付医疗费用

4085.26 元。陈某某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死亡。上述医疗费用，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至今未赔

付。

另查明，陈某某共有法定继承人二人，分别为其妻子葛娟（本案原告）和其女儿陈婧妍。

2020 年 10 月 23 日，陈婧妍亲书放弃书一份，其在放弃书中声明自愿放弃陈某某在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赔款的继承权利。

本院认为：关于张百达对陈某某是否具有保险利益问题。保险合同以保险利益和最大诚信

为重要原则。其中，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理赔的首要条件，更是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

（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

员、近亲属……”。本案中，张百达为其舅舅陈某某投保，且通过庭审调查可以确认陈某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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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是同意并知晓的，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张百达对陈某某具有保险利益，可为陈某

某订立人身保险合同。

关于投保人在投保时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

应当如实告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六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本案中，人财保险牡分公司

抗辩称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身体情况，隐瞒病情，葛娟对此不予认可，人财

保险牡分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故对人财保险牡分公司

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葛娟要求人财保险牡分公司给付保险金 121750.85 元，并赔偿自 2022 年 7 月 4 日起

按ＬＰＲ利率加计 50%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

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张百达为其舅舅陈某某在人财保险牡分公司投保

了“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该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投保人按照约定交纳了保险费，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承担

保险责任。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陈某某因病住院接受治疗，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共计 119052.13

元，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应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现被保险人陈某某已病故，

且保险合同未指定受益人，人财保险牡分公司应向陈某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给付保险金。陈某

某共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二人，但其女儿陈婧妍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保险金的权利，人财保险牡

分公司应向葛娟给付该笔保险金，故对葛娟要求人财保险牡分公司给付保险金 119052.13 元的

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数额，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葛娟要求人财保险牡分公司赔

偿自 2022 年 7 月 4 日起按ＬＰＲ利率加计 50%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付款损失

的诉请，因合同中并未约定给付期限，故对葛娟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葛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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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 119052.13 元；

二、驳回葛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735.02 元，减半收取计 1367.51 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牡丹

江市分公司负担 1340 元，葛娟负担 27.51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杜有梅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樊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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